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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課徵範圍 1

⚫課徵標的-土地

地價稅

田 賦

除課徵田賦外，課徵地價稅。

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作農業使用之土地，
課徵田賦（目前停徵）。

⚫開徵期間

開徵期間 稅款所屬期間
11月1日至11月30日 同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 5月1日至5月31日至本市所轄公所申請



地價稅納稅基準日 1

⚫ 納稅基準日-當年度8月31日

當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所記載土地所有權人，為地價稅的
納稅義務人，負責繳納全年度地價稅。

⚫ 可否按月計算？

買賣雙方在買賣契約書中所約定之稅捐負擔，是屬當事人間
之私權行為，依規定仍以全年度課徵。



地價稅課徵對象 1

⚫ 納稅義務人：

1. 土地所有權人

2. 管理機關(土地所有權屬公有)、管理人(土地所有權屬公同共有，含未辦繼承

登記)

3. 受託人(土地為信託財產者)

⚫ 代繳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

其使用部分

1. 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者

2. 權屬不明者

3. 無人管理者

4.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



課稅地價如何決定? 1

•當年公告土地現值
•實價登錄資料

•各區段地價佔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

市場
價格

調幅
負擔

•前次公告地價
•民眾負擔能力

社會經
濟發展

地方財
政需要

公告地
價調整
原則

調整
期間

◎自105年起每2年調整1次
◎ 1月1日公告

公告地價
地價稅
應納稅額

申報地價*面積*稅率



地價稅—稅率結構 1

適用土地 稅率

(1)自用住宅、勞工宿舍、國民住宅 2‰

(2)公共設施保留地 6‰

(3)工業用地、加油站、停車場等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 10‰

(4)公有土地（按基本稅率徵收） 10‰

一般稅率：級距累進稅率(15‰~55‰)

特別稅率：



自用住宅用地介紹(1) 1

⚫ 條件：

1. 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2. 房屋為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者。

3. 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倘屋主提供合法房屋作包租代管社會住宅或將住

宅出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的人(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

礙者等)，且經認定為公益出租人者，則仍可適用自用稅率課徵地價稅，

惟土增稅不適用)

4. 本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以一處為限。

5.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即300平方公尺，約90.75坪）

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7公畝（即700平方公尺，約211.75坪）



自用住宅用地介紹(2) 1

⚫ 申請期限：

1.土地稅法第41條：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應於地價稅開徵40日(即9/22)前提
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

途及適用條件未變更者，免再申請。

2.原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於所有權移轉

後（如買賣、繼承、贈與等），新所有權人仍應依規定重新提

出申請。



自用住宅用地介紹(3) 1

⚫ 如何申請：

1.填申請書。

2.原則免附資料，房屋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應檢附：

 無建物所有權狀者：「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物測量成果圖」、「建

物勘測結果通知書」。

 屬77年4月29日以前建築完成之未辦建物者：房屋基地坐落申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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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附設籍人
身份證影本



常見減免(1) 1

●巷道用地：

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
地價稅或田賦全免。

※要件：

1.不能是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

2.經由巷道權責機關出具證明者。

供社區內道路使用土
地可否免徵地價稅？



常見減免(2) 1

● 無償供給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軍事機關、部隊、學校使用

之土地，在使用期間以內，全免。

✓ 無償提供里辦公處使用之土地，免徵地價稅。

ｘ民意代表服務處基地不得免徵。



常見減免(3) 1

● 供公共通行之騎樓走廊地，無建築改良物者，應免徵地價稅，

有建築改良物者，依下列規定減徵地價稅

✓ 地上有建築改良物1層者，減徵1/2。

✓ 地上有建築改良物2層者，減徵1/3。

✓ 地上有建築改良物3層者，減徵1/4。

✓ 地上有建築改良物4層以上者，減徵1/5。



罰則 1

●適用特別稅率、減免地價稅之原因、事實消滅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30日內向主管稽徵機

關申報。未於期限內申報被查獲者，除追補應納差額部分外，處短匿稅額3倍以下之罰鍰。

※常見違章類型：

1.原核准自用住宅土地，變更用途未申報：

◎全戶戶籍遷出原設籍地。

◎房屋作營業或執行業務、事務所等使用。

◎房屋全部或部分出租，未自己使用。

2.其他不符合特別稅率或減免要件：

◎有償

◎非供公眾通行

無償借與黨部作
辦公室使用？



土地增值稅課徵之時機及範圍 2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

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課徵對象

有償移轉

➢ 移轉時有對價關係
➢ 例如：買賣、交換、
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

原所有權人

無償移轉

➢ 移轉時無對價關係
➢ 例如：贈與、遺贈

新所有權人

2



土地增值稅代繳義務人

土地所有權移轉，其應納之
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未
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
規定由權利人單獨申報土地
移轉現值者

得由取得所有權之人

應由權利人

2



土地增值稅申報方式 2

親自

郵寄

網路

稅捐處

申報書

契約書



土地增值稅申報書填寫-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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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申報書填寫-範例 2



如何課徵土地增值稅？

土地移轉

現值總額

前次移轉現值或

原規定地價總額

（按物價指數調

整後）

改良土地

費用

土地漲價

總數額

土地漲價

總數額
稅率

累進

差額

長期

減徵
查定稅額

查定稅額 減徵稅額
增繳地價

稅額
應納稅額

2



土地增值稅基本概念—土地漲價總數額／土地改良費用 2



土地增值稅—稅率結構

一般用地稅率：級距累進稅率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10%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
或前次移轉現值之現值數額

稅率

第1級 未達1倍者 20%

第2級 1倍以上，未達2倍者 30%

第3級 2倍以上 40%

2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免徵／繼承

◆依土地稅法第28條但書規定，因繼承而移轉的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繼承土地無須辦理土地增值稅申報。

民眾辦理繼承時，須先向國稅局申報遺產稅，再持核發之遺產稅繳清

或免稅證明書至稅捐稽徵機關查註查無欠繳地方稅後，即可到地政機

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目前本處可跨縣市辦理查欠業務

2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免徵/公共設施保留地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

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

徵土地增值稅。但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

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

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

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

徵土地增值稅。

2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免徵/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

非都市土地經需用土地人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

公共設施使用，並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其尚未被

徵收前之移轉，經需用土地人證明者，準用第1項前

段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但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

使用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

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

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

土地增值稅。

2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不課徵／配偶贈與

◆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不論是否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均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如要申請不課徵，應於土地現值申報書註明配偶相互贈與、申請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等字樣提出申請，經稅捐稽徵機關核發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

明書辦理完稅後，即可持憑此不課徵證明書及向國稅局申請核發該贈與

土地的「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2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不課徵／農地移轉

◆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具備「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移轉與自然人」這2項要件，並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

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雙方共同申報，應於土地現值申報書第9欄註明「本筆土地為農業用地，檢附農業用地作

農業使用證明書等證明文件，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申報時未申請者，雙方得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3規定，於土地增值稅繳納期限屆滿前補行

申請，逾期不得申請。

➢屬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例如：法拍案件），主管稽徵機關應通知權利人及義務人，

其屬權利人單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例如：判決移轉案件），應通知義務人，權利人或

義務人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30日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得申請。

2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不課徵／農地移轉

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1. 證明所申請之土地在該證明書核
發之時點，係作農業使用無誤。
須注意核對核發之權利主體。

2.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明定
有效期間6個月，係課予申請證明
書者需於6個月內完成賦稅減免之
申請及土地移轉登記等手續，持
憑「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辦理「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
及核發證明辦法」第3條規範各項
業務後，如又再度為辦理前開事
項時，應另行申請證明書。

2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減徵/重劃、區段徵收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土地增值稅減徵40%。

2



目的

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

再開發利用

復甦都市機能

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

增進公共利益

處理方式

重建

整建

維護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減徵/都市更新土地

都市更新

2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減徵/都市更新土地 2



土地增值稅之免徵、不課徵及減徵-減徵/都市更新土地

行政院於112年12月29日院臺建字第
1121043926號令，租稅減免優惠實施年
限自113年2月1日起至118年1月31日止

2



出售自用住宅用地-稅率10%

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

無出租營業：出售前１年。

設籍：本人、配偶、直系親屬。

地上建物：本人、配偶、直系

親屬。

面積限制：都市土地面積未超

過3公畝（300平方公尺 ,約

90.75坪）或非都市面積未超

過7公畝（700平方公尺 ,約

211.75坪）。

➢以一次為限

➢地上建物建築完成1年內者，

其房屋評定現值須達所占基地

公告現值10% 。

無出租營業：出售前5年。

設籍：本人、配偶、未成年子
女設籍連續滿６年。

地上建物：本人、配偶、未成

年子女持有連續滿６年。

面積限制：都市土地面積未超
過1.5公畝（150平方公尺 ,約

45.38坪）或非都市土地面積
未超過3.5公畝（350平方公尺,
約105.88坪）。

➢出售時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無其他房屋。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6年以上。

2

包含信託房屋



自用住宅用地(1)

申請方式及期限

➢一般買賣案件於申報移轉現值時，於土地現值申報書註明自用住宅字樣。

➢土地現值申報書未註明申請者，於繳款書繳納期限屆滿前，補行申請。

➢由權利人單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例如：判決移轉案件），或無須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者（例如：法拍案件），稽徵機關應主動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其

合於自用住宅用地要件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30日內提出申請，逾期申

請者，不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

贈與移轉不適用自用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

土地稅法第34條規定適用於「出售」之情況，始得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

徵土地增值稅。

2



自用住宅用地(2)

⚫ 無出租營業：
➢同一樓層部分供自宅使用且能明確劃分者，得依房屋實際使用比例計算所占土地面積分別核

課。(原則以房屋稅課徵資料為準)
➢查核時，如房屋稅及營業稅資料不一致，或無法確認該址使用情形，應填列查復表(房屋稅用、

營業稅用)送請業務單位查填，倘回復後仍不一致，再移回國稅局重查，重查仍不一致，則以
國稅局調查結果為準。

⚫ 設籍：基準日以立契日(30日內)或收件日(逾30日)為準

➢ 基準日前遷出，例外適用者：

1.為騰空以待售/拍賣，立契日/拍定日前1年內

2.配合拆除改建，核准拆除日前1年內

⚫ 權狀未記載全部地號之自住用地出售適用自住用地稅率認定標準：
1.建照或使照所載之基地
2.建築改良物勘查結果通知書或建物測量成果圖
3.法定空地，且一併出售者
4.與建築基地相鄰，使用上不可分離，且必須同時使用者

2



自用住宅用地(3)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
各有 1筆自用住宅用地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持有多處自用住宅用地

同時出售時，如其合計面積不超過都市土

地3公畝或非都市土地7公畝，可以視同是

一次出售，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

增值稅。

所謂同時出售除了訂定契約日期要相同外，

並且要在同一天申報土地移轉現值，這樣

才可視為一次出售。

一生一次

2



土地增值稅之重購退稅(1) 2

⚫時間點：2年內完成買賣。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地及重購地均屬同一人。

⚫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配偶、直系親屬中任1人設籍。

➢出售地前1年內無營業、無出租；且新購地無營業、無出租。

➢地上房屋由土地所有權人、配偶、直系親屬中任一人所有。

➢面積：都市土地≦3公畝(約90.75坪)

非都市土地≦7公畝 (約211.75坪)

※重購地有面積限制，出售地無面積限制。

先以登記日，後以訂約日(如期)、申報日(逾期)



土地增值稅之重購退稅(2)

◆重購退稅符合要件，沒有申請次數限制。

◆出售時未申請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者，也可申請重購退稅。

◆重購退稅請求權時效為10年。

（102年5月22日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修正前請求權時效為5年)

◆ 經否准重購退稅申請，如出售土地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規定，倘原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且申請日期係於繳納期間屆滿日期前，應輔導納稅義務人補辦申請按自用住

宅用地稅率，逾期則不得適用。

2



土地增值稅之重購退稅-檢附文件 2

1.重購退稅申請書(載明出售地及重購地之土地

地號及建物門牌)。

2.原出售及重購土地之契約書(公契)影本(如無法

提示，則以土地登記簿謄本代替)

3.出售地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聯正本(如無

法提示，改立具切結書)。

4.出售地及重購地之土地所有權人無(有)租賃情

形申明書。

5.設籍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三親等以外)。

6.存摺影本(直撥退稅)。



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退還稅款稅計算公式及範例

➢出售及新購之土地，均係部分作自用住宅用地，部分作一般用地，
則一般用地部分之地價不列入比較，其已繳之土地增值稅亦不退還。

2



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退還稅款稅計算公式及範例

380 -20

A<0，不退。
先購後售者，如按一般稅率，在繳
納期間內申請重購退稅經否准，倘
查明符合自用規定，可於通知之日
起30日，補行申請改按自用稅率。

25 5

25 5

在符合重購退稅規定下，
一般稅率50萬，退了30萬
自用稅率25萬，退了5萬，但一生
一次的優惠稅率已用掉
所以如屬先購後售之情形，可先試
算看看，以簡報為例，似乎可以不
申請自用稅率，雖然需繳50萬，但
之後可退30萬，且仍保留一生一次

2



重購退稅否准態樣 2

1) 重購地逾移轉登記2年後始將戶籍遷入者

2) 先購後售，購地時未持有自用住宅用地

3) 先購後售，售地時無符合條件者設戶籍

4) 先售後購，因騰空待售，戶籍遷出逾1年

5) 重購土地於5年內移轉經追補稅款如2年內再購回者

戶籍如遷到重購地
例外可退稅



土地增值稅重購退稅之追繳 2

◆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者，其重購之土地，

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5年內再行移轉時，除就該次移轉之漲

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外，並應追繳原退還稅款；重購之土

地，改作其他用途者亦同。



重購追繳態樣(1)

➢所有權有無移轉他人（包括夫妻贈與）

再行移轉，指土地所有權人與他人成立「債權契約」移轉重購之土地且向稅捐稽徵機

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而言。

例外免追繳：

1)被政府依法徵收者。

2)自益信託(限該地上建物仍供委託人本人、配偶或其直系親屬做住宅使用，與該土

地信託目的不相違背，再加上其他要件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規定者)

3)因繼承移轉(但繼承人繼承土地後，於上述期間內再行移轉或改作其他用途時，仍

應向繼承人追繳)

2



重購追繳態樣(2)

➢是否有本人或配偶、直系親屬設籍

所謂「辦竣戶籍登記」係指於該自用住宅用地上持續設有戶籍登記而言，戶籍遷離，即難謂已

辦竣戶籍登記，不符自用住宅用地之法定要件，縱有居住事實，亦同。此係因稅捐事件具有大

量行政之性質，為稅捐稽徵之經濟性，故土地稅法第 9 條規定係以「辦竣戶籍登記」為自用

住宅用地之認定標準，避免稅捐稽徵機關實質認定土地是否作為自用住宅使用時可能面臨之成

本與負擔（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44 號判決意旨參照）

例外免追繳：

1)子女就學需要(106年度簡上字第138號判決，非以父母共同設籍於該學區為入學必備條件者，

即難認符合83年函釋規定)

2)因公務派駐國外、土地所有權人死亡

2



重購追繳態樣(3)

➢有無出租、營業

例外免追繳：

倘未變更仍作自用住宅使用之持分土地地價，仍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

值稅後之餘額，且其超過之金額大於等於原退稅款者，准免追繳。

2

490 90

90<

450 50

50=50萬 免追

未變更仍作自用住宅
使用之持分土地地價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